附件
人事劳务派遣服务项目技术参数

一、服务要求

参标公司应为依法注册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应能及时提供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化解劳资矛盾，杜绝劳动争议;须保质保量按时处理以下事务：

（一）基础服务：招退工手续办理、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公积金）管理、个人所得税申报、政策咨询等； 

（二）档案管理：档案建档、归档、转出，出具证明等；

（三）劳动争议处理：劳动纠纷调解、劳动仲裁、法律诉讼等；

（四）法务咨询：提供劳动相关法律咨询服务；

（五）工伤申报：符合工伤认定条件的，申报办理工伤手续；

（六）居住证积分申办：居住证积分申请、续办、变更等；

（七）户籍申办：居住证满年限转上海户籍等；

（八）其他劳务服务：提供返聘人员劳务服务、办理返聘人员保险等；

（九）其他附加服务：退休办理、医院交托办理的其他事务等；

（十）承诺根据用工单位需要，优先接收使用该用工单位现有社会聘用人员，并向该用工单位派遣。

二、资质条件
1.具有企（事）业法人资格，成立时间3年以上；
2.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颁发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3.具有对被派遣人员进行基本技能、上岗知识等培训的场地场所、设施设备和专业能力；
4.具有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专门力量和规范的规章制度；
5.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运营状况良好；
6.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依法缴纳税收、社会保障资金记录，近3年内生产经营以及从事劳务派遣业务没有重大违法违规和处罚记录；
7.遵守国家和军队有关法律法规及保密要求，非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控股或者入股；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合同期限及付款方式
合同期限为3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对中标人进行服务满意度考核，若考核不通过或发生中标人损害招标人权益的情况或者提供服务不能满足招标人要求的，招标人有权拒绝签订次年合同。合同执行中遇有执行重大偏差、不可抗力及上级主管部门重大政策变化，双方按合同约定另行协商解决。
四、服务标准
按时完成各项事务，至少派1名驻场专管人员，每满500人增加配备1名驻场专管人员；专管人员要求稳定踏实、有劳务派遣服务经验、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大专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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